
证券代码：002395� � � � � 股票简称：双象股份 编号：2010-021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在无锡双象大酒店七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唐炳泉先生主

持，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和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选举唐炳泉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唐炳泉先生的简历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人员组成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余恕莲、马国华，董事田为坤组成，余恕莲担任主席；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马国华、郁崇文，董事唐炳泉组成，马国华担任主席；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郁崇文、余恕莲，董事唐炳泉组成，郁崇文担任主席。

3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顾宇霆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顾宇霆先生的简历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独立董事就聘任总经理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无锡双象超

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4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继续聘任沈铭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沈铭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就聘任董事会秘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无锡双

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5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田为坤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罗红兵先生、刘连伟先生、邹惠忠先生、王华先生、沈铭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田为坤先生的简历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罗红兵先生、刘连伟先生、邹惠忠先生、王华先生、沈铭先生、杨超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就聘任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6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

议案》

任命唐林南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从事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工作，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任期一致。 唐林南先生被任命为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后，不再担任公司财务部经理职务，也不再在公司财务

部工作。

唐林南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7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对《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议事规则》做进一步修订，使之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从而进一步规范公司运

作，完善公司法人治理。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8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对《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做进一步修订，使之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从而进一步规范

公司运作，完善公司法人治理。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9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对《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议事规则》做进一步修订，使之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从而进一步规范公司运

作，完善公司法人治理。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12 月 10 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罗红兵，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77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

2002

年

7

月山西华北工学院贸易

经济专业本科毕业。

2002

年

12

月进入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先后担任进出口贸易部副经

理、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罗红兵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连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78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华北工学院高分子材料加工专

业专科毕业。

2000

年至

2002

年在浙江中财塑胶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从事生产技术工作；

2002

年至

2004

年在

无锡吉爱尔塑胶公司工作，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

2004

年至

2005

年期间在台湾敦南科技公司、韩国泰贞科

技公司、美国约克空调公司工作，从事生产管理工作；

2005

年

11

月至今在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先后担任销售部副经理、销售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销售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刘连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邹惠忠，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74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工程师。

1993

年

7

月进入无锡中进

塑胶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无锡中进塑胶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经理、生产部经理，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现任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

邹惠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78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徐州化工学校工业分析专业专科

毕业。

1998

年

8

月进入无锡中进塑胶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车间领班、车间副主任；

2002

年

12

月至今在无锡双

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先后担任车间副主任、生产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现任江苏双象集团

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王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杨超，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72

年

10

月出生，会计师职称，

1994

年

7

月安徽财贸学院会计

学专业专科毕业，

1994

年

8

月进入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主办会计、财务经理、江苏小天鹅分

公司副总经理；

2009

年

1

月进入江苏鑫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担任财务科长职务；

2010

年

7

月进入无锡

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杨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沈 铭，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74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工程师职称。 江南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专科毕业，

2006

年

10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 曾获锡山市优秀

团干部、无锡市优秀团员、无锡市锡山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无锡市知识型职工标兵等。

1994

年

7

月进入无锡

市橡胶塑料机械厂工作，历任团总支书记、装配车间副主任、销售服务中心副主任、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现任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沈铭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沈铭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188

号

联系电话：

0510-88993888

转

8701

传真号码：

0510-88997333

电子邮箱：

sx@sxcxgf.com

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唐林南，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59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

,

助理会计师。

1985

年至

1993

年

在无锡市橡胶塑料机械厂工作

,

先后担任财务科出纳、副科长；

1994

年至

2002

年

11

月在无锡中进塑胶有限

公司工作，先后担任财务科副科长、科长；

2002

年

12

月至今在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担任财

务部经理。

唐林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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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在无锡双象大酒店八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诸

国平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选举诸国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

诸国平先生的简历详见

2010

年

11

月

23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

com.cn

）的《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0�年 12 月 10 日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600884� � � � � � � 编号：临 2010-024号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

知，于

2010

年

12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关联董事中分

孝一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杉杉新能源

"

）与

T&I

湖南投资株式

会社（以下简称

"T&I"

，

T&I

是一家日本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其中户田工业株式工业会社持有其

75%

股份，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持有其

25%

股份），就锂电池正极材料合作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杉杉新能源与

T&I

签署《关于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

"

增资协议

"

）

,

鉴于

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南杉杉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

112,588,

114.90

元， 各方同意， 由

T&I

按照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方式对湖南杉杉的注册资本增资

16,666,670

人民

币，增资后，湖南杉杉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66,666,700

元人民币

;

杉杉新能源与

T&I

签署《合资合同》，同意

通过

T&I

增资的方式，将湖南杉杉变更为由合资各方共同投资的合资公司。 增资后，湖南杉杉更名为湖

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杉杉户田新材料

"

），杉杉新能源持有该公司

75%

的股权、

T&I

持

有该公司

25%

的股权。 杉杉户田新材料主营顶级锂离子电池用

LCO

正极材料的制造销售。

变更后的新合资公司杉杉户田新材料将与

T&I

签署《合资合同》，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湖南杉杉户田

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先进材料公司

"

）。先进材料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合资各方

出资比例如下：杉杉户田新材料出资折合人民币

1000

万元，占先进材料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

T&I

出资

折合人民币

1000

万元，占先进材料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 先进材料公司主营

LCO

正极材料以外的锂离

子电池用正极材料的制造销售。

伊藤忠及其控股子公司伊藤忠（中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28%

的股

权；根据杉杉新能源与

T&I

签署的《合资合同》及杉杉户田新材料与

T&I

将要签署的《合资合同》，合资各

方及合资公司（杉杉户田新材料或先进材料公司）进行合资公司相关交易时，若伊藤忠提供的条件更具

有竞争力或具有同等竞争力，伊藤忠作为交易对方具有优先权。 根据《上市规则》对关联交易的认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参加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董事中分孝一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

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蒋衡杰先生、郑孟状先生、戴继雄先生同意该关联交易，并就该关联交易出具事前认

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

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合资合同的条款及条件的订立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公司通过成立合资公司在锂电池正极材料领域展开合作，可以借助合资方的技术优势、管理

经验和销售渠道，加快公司锂电池材料产业整合和优化升级，提升公司在锂电池材料领域的技术水平和

行业地位，推进公司锂电池材料产业的快速发展。

（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

2010-025

号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合资合作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

审批风险：本次交易需获得相关有权机构的批准，在未获得相关有权机构批准前，本合资事宜仍存

在不确定性。

履约风险：合同签订后至合资公司成立期间，因合作方出现延迟履行出资义务及其他约定义务导致

本次交易无法预期完成的风险。

其他风险：合同签订后至合资公司成立期间，因合资标的的有关资产、业务和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而导致本次交易无法预期完成的风险。

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资合作，通过合作三方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优势互补，有利于提升公司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产

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对于增强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整体核心竞争

力，加快推进公司锂电池正极材料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和重要意义。

过去

24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伊藤忠累计发生交易

1

次， 截止本公告日该交易尚未实际发生资金往

来。

2010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 所涉

及关联董事中分孝一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8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0

年

12

月

12

日，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杉杉股份

"

）与户田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

称

"

户田

"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

伊藤忠

"

）就通过合资方式就锂电池正极材料合作达成合资

合同等正式合作协议。 本次合作分两个步骤完成：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杉杉新能源

"

）与

T&I

湖南投

资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T&I"

，

T&I

是一家在日本成立的股份制公司，户田持有该公司

75%

的股权，伊藤忠

持有该公司

25%

的股权）签署《关于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

"

增资协议

"

）。 根据

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沪银信汇业资评报字【

2010

】第

A105

号），湖南杉杉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

112,588,114.90

元。 基于评估结果，协议各方同意，由

T&I

按照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方式，以等值于

37,530,

000

元人民币的日元向湖南杉杉增资，其中

16,666,700

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

20,863,300

元人民币进入

资本公积。 增资后，湖南杉杉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66,666,700

元人民币。

杉杉新能源与

T&I

签署《合资合同》，同意通过

T&I

对湖南杉杉增资的方式，将湖南杉杉变更为由合

资各方共同投资的合资公司，并更名为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杉杉户田新材料

"

，公司

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下同），杉杉新能源持有该公司

75%

的股权，

T&I

持有该公司

25%

的

股权。 杉杉户田新材料主营顶级锂离子电池用

LCO

正极材料的制造销售。

（二）变更后的新合资公司杉杉户田新材料将与

T&I

签署《合资合同》，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湖南杉杉

户田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先进材料公司

"

，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下同）。先进

材料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 合资各方出资比例如下： 杉杉户田新材料出资折合人民币

1000

万元，占先进材料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

T&I

出资折合人民币

1000

万元，占先进材料公司注册资本

的

50%

。 先进材料公司主营

LCO

正极材料以外的锂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的制造销售。

本次交易股权结构图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伊藤忠及其控股子公司伊藤忠（中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28%

的股

权；根据杉杉新能源与

T&I

签署的《合资合同》及杉杉户田新材料与

T&I

将要签署的《合资合同》，合资各

方及合资公司（杉杉户田新材料或先进材料公司）进行合资公司相关交易时，若伊藤忠提供的条件更具

有竞争力或具有同等竞争力，伊藤忠作为交易对方具有优先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

关联交易的认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参加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

易。 公司独立董事蒋衡杰、郑孟状、戴继雄同意该关联交易，并就该关联交易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

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合资协议的条款及条件的订立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公司通过成立合资公司在锂电池正极材料领域展开合作，可以借助合资方的技术优势、管理

经验和销售渠道，加快公司锂电池材料产业整合和优化升级，提升公司在锂电池材料领域的技术水平和

行业地位，推进公司锂电池材料产业的快速发展。

本次交易需获得相关有权机构的批准。

二、合作方及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合作方：

T&I

湖南投资株式会社，在日本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东京都港区浜松町二丁

目

4

番

1

号

WORLD TRADE CENTER BUILDING

，法定代表人为横马场清美，资本金为

3

亿日元。

T&I

的股东为户田和伊藤忠，户田持有

T&I 75%

的股权，伊藤忠持有

T&I 25%

的股权。

合作方的控股股东：户田工业株式会社

(TODA KOGYO CORP.)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

Tokyo Stock

Exchange Group, Inc.

）上市（证券代码：东证

4100

）。 总公司所在地为广岛县大竹市，代表人为户田俊行，

资本金为

5562

百万日元。业务范围为机能性颜料、电子材料、工程。户田从事正极材料的生产，除手机用

途外，目前向汽车、大型蓄电池用途扩展，开发了能使用于多种用途的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实现了商

品种类的齐全化、系列化。 同时，户田经过长年独自研究的纳米技术，开发生产了能控制组分，形貌，粒

度，分布，表面性等高品质的正极材料，产品种类包括钴系、镍系、锰系、三元系、铁系。 户田持有

T&I 75%

的股权。

关联方：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ITOCHU CORP.)

， 日本大型综合商社，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

Tokyo

Stock Exchange Group, Inc.

）上市（证券代码：东证

8001

）。 总公司所在地为东京都港区，代表人为冈藤正

广，资本金为

202,241

百万日元，业务内容为纤维，机械，信息通信、航空电子，金属、能源，生活资材、化工

品，粮油食品，金融、房地产、保险、物流等各领域从事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三方贸易，以及国内外贸易

投资。 伊藤忠持有

T&I 25%

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如下：

根据《合资合同》约定，合资各方及合资公司（杉杉户田新材料或先进材料公司）进行合资公司相关

交易时，若伊藤忠提供的条件更具有竞争力或具有同等竞争力，伊藤忠作为交易对方具有优先权。

（三）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也

未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5%

以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合资公司名称：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法定地址：中国湖南省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天路

17-8

投资总额：

160,000,000

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

66,666,700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新材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其

相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实业投资；以上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的最终确定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范围为准。

（二）合资公司名称：湖南杉杉户田先进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法定地址：中国湖南省长沙

投资总额：

4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新材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其

相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实业投资；以上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的最终确定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范围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协议主要内容

1

、对湖南杉杉增资的《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

1

）根据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报告》（沪银信汇业资评报字【

2010

】第

A105

号），湖南杉杉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

资产值为

112,588,114.90

元。 由

T&I

按照增资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方式对湖南杉杉的注册资本增资

16,

666,700

元人民币（以下称为

"

增加注册资本金额

"

），将湖南杉杉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66,666,700

元人民币。

（

2

）出资方式：

T&I

以等值于

37,530,000

元人民币的日元向湖南杉杉增资，其中

16,666,700

元人民币

作为注册资本，

20,863,300

元人民币进入资本公积。

（

3

）本项增资的同时，湖南杉杉变更为杉杉新能源持有

75%

股权、

T&I

持有

25%

股权的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

（

4

）合资各方同意，在本项增资的同时，将合资公司的名称变更为：

中文：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

英文：

HUNAN SHANSHAN TODA ADVANCED MATERIAL CO.,LTD

（

5

）合资当年（指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合资公司成立日的期间）实现的净利润归新能源公司独

享，合资成立日后实现的净利润由两方股东共享。 合资前净利润可以在适当时候进行分配。

(6)

合同的成立、生效及失效。

增资协议于各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均签字、盖章之日（各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

表签字、盖章之日中最晚之日）成立。基于协议进行的本项增资于取得审批机关的批准之日起生效。协议

中的其他条款于本协议成立并且合资各方的有权决策机构作出批准本协议的决议文件之日起生效。

增资协议自当事人签订后

6

个月以内无法获得审批机关的批准证书时自动失效； 增资协议在取得

前款的批准证书之日起

6

个月以内无法在登记机关取得合资公司的营业执照时自动失效。 但，当事人之

间另有约定时，从其约定。

2

、杉杉新能源与

T&I

签订的杉杉户田新材料的《合资合同》

（

1

）杉杉新能源与

T&I

同意通过

T&I

增资的方式，将湖南杉杉变更为由合资各方共同投资的合资公

司。

（

2

） 合资目的。 合资各方充分发挥己方优势，在现有公司经营管理基础上，通过不断提升研发技术

水平，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努力完善企业管理，进一步发展壮大合资公司规模与实力，以使合资各方通过

不断提高经营收益性，得以享受合理的利润。

（

3

） 合资公司主营业务的设计理念。 合资各方以在中国制造销售顶级锂离子电池用

LCO

正极材料

（以下简称

"

主营产品

"

）为目标；合资各方致力于研发、制造、销售技术领先、品质优秀、兼具成本优势、可

应用于多种用途的有竞争力的主营产品的同时，也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主营产品的销售渠道。

（

4

）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 合资公司投资总额为

160,000,000

元人民币

,

注册资本为

66,666,700

元人

民币。 合资各方出资比例如下：杉杉新能源出资折合人民币

50,000,000

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

为

75%;T&I

出资折合人民币

16,666,700

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25%

。

（

5

）出资方式及出资期限。合资公司是在原

5000

万元注册资本基础上将注册资本增加至

66,666,700

元人民币，原

5000

万元注册资本已经全部缴足。 合资各方的具体出资如下：杉杉新能源以现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出资，出资已经全部缴足；

T&I

以现金日元折合人民币

3753

万元出资，其中

16,666,700

元为注

册资本

, 20,863,300

元为资本公积。

T&I

应当在合资合同规定的缴付前提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的十

五个工作日内，以等值日元一次性缴付全部出资金额。 此处所适用的日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汇率按缴付当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计算。

（

6

）技术使用许可。 合资公司与户田之间在本合同的签订后，于合资公司的成立日另行签订《技术使

用许可合同（暂定名）》，合同期限暂定为三年，每年的技术使用费为

2250

万日元，关于技术使用许可的

内容及技术使用费支付的具体条款，由合资公司与户田在《技术使用许可合同（暂定名）》中约定。 第

4

年

以后的技术指导内容及技术指导费，应另行予以协商。

（

7

）合资期限。 合资期限为自合资公司的成立日起

20

年。

（

8

）合同的成立、生效及失效。 合资合同于合资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均签字、盖章之日成

立。 合资合同自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成立；合资各方的有权决策机关作出批准本合同

的决议文件；审批机关批准本合同。 本合同在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未能得到审批机关的批准，或者自审

批机关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无法取得登记机关核发的合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则任何一方均有权

要求解除本合同。

3

、杉杉户田新材料与

T&I

将会签订的先进材料公司的《合资合同》

（

1

）杉杉户田新材料与

T&I

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名称为湖南杉杉户田先进材料有限公

司。

（

2

）合资目的。 先进材料公司将生产

LCO

正极材料以外的锂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 合资各方充分发

挥己方优势，在现有公司经营管理基础上，通过不断提升研发技术水平，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努力完善企

业管理，进一步发展壮大合资公司规模与实力，以使合资各方通过不断提高经营收益性，得以享受合理

的利润。

（

3

）合资公司主营业务的设计理念。合资各方以在中国开发、制造、销售顶级

LCO

正极材料以外的锂

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包括

LMO

、

NMC

及其他正极材料（以下简称

"

主营产品

"

）为目标；合资各方致力于

研发、制造、销售技术领先、品质优秀、兼具成本优势、可应用于多种用途的有竞争力的主营产品的同时，

也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主营产品的销售渠道。

（

4

）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 合资公司投资总额为

4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合

资各方出资比例如下：杉杉户田新材料出资折合人民币

10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50%

；

T&I

出资折合人民币

10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50%

。

（

5

）出资方式及出资期限。 合资各方的具体出资如下：杉杉户田新材料以现金人民币

1000

万元出

资；

T&I

以现金日元折合人民币

1000

万元出资；此处所适用的日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汇率按缴付当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计算。 合资各方应当在取得审批机关对合资合同的批准之日起的十五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缴付全部出资金额。

（

6

）技术使用许可。 合资公司与户田之间在本合同的签订后，于合资公司的成立日另行签订《技术使

用许可合同（暂定名）》，合同期限暂定为三年，每年的技术使用费为

2250

万日元，关于技术使用许可的

内容及技术使用费支付的具体条款，由合资公司与户田在《技术使用许可合同（暂定名）》中约定。 第

4

年

以后的技术指导内容及技术指导费，应另行予以协商。

（

7

）合资期限。 合资期限为自合资公司的成立日起

20

年。

（

8

）合同的成立、生效及失效。 合资合同于合资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均签字、盖章之日成

立。 合资合同自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成立；合资各方的有权决策机关作出批准本合同

的决议文件；审批机关批准本合同。 本合同在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未能得到审批机关的批准，或者自审

批机关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无法取得登记机关核发的合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则任何一方均有权

要求解除本合同。

(

二

)

定价原则

根据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报告》（沪银信汇业资评报字【

2010

】第

A105

号），湖南杉杉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

产值为

112,588,114.90

元。 基于评估结果，双方同意，

T&I

以等值于

37,530,000

元人民币的日元向湖南杉

杉增资，其中

16,666,700

元作为注册资本，

20,863,300

元进入资本公积。 增资后，湖南杉杉的注册资本增

加至

66,666,700

元。

五、其他事项

伊藤忠与杉杉户田新材料或先进材料公司进行交易具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

根据杉杉新能源与

T&I

签署的《合资合同》及杉杉户田新材料与

T&I

将要签署的《合资合同》，合资

各方及合资公司（杉杉户田新材料或先进材料公司）进行合资公司相关交易时，若伊藤忠比其他公司提

供的条件更具有竞争力或具有同等竞争力，伊藤忠作为交易对方具有优先权。

若合资公司与伊藤忠发生交易，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合资各方将在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和资本层面开展合作，旨在进一步推进公司锂离子正

极电池材料产业的发展，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领先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供应商。

本次合资合作符合国家当前的产业政策，符合公司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的总体发展战略。 通过本次

合资合作，可进一步发展、壮大公司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

:

丰富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产品，优化产品结构，

扩大生产规模；推进锂电池正极材料的技术研发，强化生产技术在同行业中的领先优势；进一步开拓市

场，提升产品国内外市场占有率；优化完善生产布局，促进综合盈利能力的提高。

七、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

一

)

审批风险：本次交易需获得相关有权机构的批准。

根据《增资协议》约定，增资协议自当事人签订后

6

个月以内无法获得审批机关的批准证书时自动

失效； 增资协议在取得前款的批准证书之日起

6

个月以内无法在登记机关取得合资公司的营业执照时

自动失效。

根据《合资合同》约定，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本合同未能得到审批机关的批准，或者自审批

机关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无法取得登记机关核发的合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则任何一方均有权要

求解除本合同。

本合资事宜在未获得相关有权机构批准前，仍存在不确定性。

（二）履约风险：合同签订后至合资公司成立期间，因合资方出现延迟履行出资义务及其他约定义务

导致本次交易无法预期完成的风险。

根据增资协议，若其他当事人延迟履行出资义务，虽经催告其在

30

日以内履行出资义务，但仍未履

行的；其他当事人未履行出资义务以外的本协议项下的义务，虽设定合理期限进行催告但在该期限内仍

未履行的。 当事人可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解除本协议。

(

三

)

其他风险：合同签订后至合资公司成立期间，因合资标的的有关资产、业务和财务状况等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而导致本次交易无法预期完成的风险。

根据增资协议，

T&I

的缴付以相互书面确认湖南杉杉的事业状况及财务状况（

2009

年

12

月

31

日以

后）未发生导致重大恶劣影响的情况且不存在该发生的可能性等各项规定的事项得到满足为条件。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

、六届董事会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面文件及独立意见；

3

、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4

、《增资协议》《合资合同》；

5

、《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600884� � � � � � � � � � � 编号：临 2010-026号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六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12

日在宁波鄞州区日丽中路

777

号杉杉商务大厦

8

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5

名，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5

名，符合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杉杉新能源

"

）与

T&I

湖南投资株式

会社（以下简称

"T&I"

，

T&I

是一家日本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其中户田工业株式工业会社持有其

75%

股份，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持有其

25%

股份），就锂电池正极材料合作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杉杉新能源与

T&I

签署《关于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

"

增资协议

"

）

,

鉴于

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南杉杉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

112,588,

114.90

元， 各方同意， 由

T&I

按照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方式对湖南杉杉的注册资本增资

16,666,670

人民

币，增资后，湖南杉杉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66,666,700

元人民币

;

杉杉新能源与

T&I

签署《合资合同》，同意

通过

T&I

增资的方式，将湖南杉杉变更为由合资各方共同投资的合资公司。 增资后，湖南杉杉更名为湖

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杉杉户田新材料

"

），杉杉新能源持有该公司

75%

的股权、

T&I

持

有该公司

25%

的股权。 杉杉户田新材料主营顶级锂离子电池用

LCO

正极材料的制造销售。

变更后的新合资公司杉杉户田新材料将与

T&I

签署《合资合同》，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湖南杉杉户田

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先进材料公司

"

）。先进材料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合资各方

出资比例如下：杉杉户田新材料出资折合人民币

1000

万元，占先进材料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

T&I

出资

折合人民币

1000

万元，占先进材料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 先进材料公司主营

LCO

正极材料以外的锂离

子电池用正极材料的制造销售。

伊藤忠及其控股子公司伊藤忠（中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28%

的股

权；根据杉杉新能源与

T&I

签署的《合资合同》及杉杉户田新材料与

T&I

将要签署的《合资合同》，合资各

方及合资公司（杉杉户田新材料或先进材料公司）进行合资公司相关交易时，若伊藤忠提供的条件更具

有竞争力或具有同等竞争力，伊藤忠作为交易对方具有优先权。 根据《上市规则》对关联交易的认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监事会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相关

法定程序和公允原则；

合资合同的条款及条件的订立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公司通过成立合资公司在锂电池正极材料领域展开合作， 可以强化生产技术在同行业中的领先优

势，加快公司锂电池材料产业整合和优化升级，促进综合盈利能力的提高。

（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２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股，占总股本

７．０４１７％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美菱电器”）股改方案为：

根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美菱电器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以其所

持有的股份向

Ａ

股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美菱电器

１０

股

Ａ

股流通股获得

１．５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对价安排执行完毕后，美菱电器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因为股权分置改革主要是解决

Ａ

股市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这一特殊历史问题，故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中，美菱电器

Ｂ

股股东不获得对价安排。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

团”）、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集团”）共同承诺：美菱电器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的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同时，美菱电器

２００６

年较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平均净利润的增长率、

２００７

年较

２００６

年净利润增长率、

２００８

年较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

正，且平均不低于

３０％

（以该期间美菱电器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如出现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形，四川长

虹、长虹集团和美菱集团将追加对价安排。追加对价数量按照现有

Ａ

股流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追加

１

股，追加

执行对价安排的股数为

１５

，

１５３

，

０３４

股。 四川长虹承担其中的

５

，

５２５

，

９８５

股，长虹集团承担其中的

４

，

６４８

，

２９７

股，美菱集团承担其中的

４

，

９７８

，

７５２

股。

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美菱集团承诺如下：

截至美菱电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前，如果存在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未明

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或非流通股股东由于所持股份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而无法执

行对价安排；或非流通股股东由于未办理完毕股份过户手续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等情况，美菱集团同意为

部分股东先行代为垫付对价。

代为垫付后，美菱集团代为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美菱集团偿还代为

垫付的款项，或者取得美菱集团的同意。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

日经美菱电器

２００７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

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

１

）法定承诺

承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管理办法》有关锁定期和减持比例的相关

规定。

（

２

）四川长虹关于延长锁定期的承诺

四川长虹承诺：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或转让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３

）四川长虹增持承诺

四川长虹承诺：在美菱电器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后

２

个月内，若美菱电器二级市场股价低于每

股

３

元，四川长虹将于

３

元价位连续投入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资金增持美菱电器股票，除非美菱电

器二级市场价格高于

３

元或

６

，

０００

万元资金用

尽。增持股份锁定期为自增持行为全部完成后的

６

个月。

（

４

）改革方案的追加对价安排

四川长虹、长虹集团、美菱集团共同承诺：美

菱电器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的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

准无保留意见，同时，美菱电器

２００６

年较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平均净利润的增长率、

２００７

年较

２００６

年净利润增长率、

２００８

年较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

增长率为正， 且平均不低于

３０％

（以该期间美菱

电器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如出现不符合上述

条件的情形，四川长虹、长虹集团和美菱集团将

追加对价安排。 追加对价数量按照现有

Ａ

股流

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追加

１

股， 追加执行对价安排

的股数为

１５

，

１５３

，

０３４

股。 四川长虹承担其中的

５

，

５２５

，

９８５

股， 长虹集团承担其中的

４

，

６４８

，

２９７

股，美菱集团承担其中的

４

，

９７８

，

７５２

股。

（

５

）关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费用的承担

四川长虹、长虹集团和美菱集团承诺，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费用由四川长虹、长虹集团和美菱

集团承担。

������四川长虹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中禁售

期的承诺，在对应的限售期内没有通过交易所挂

牌出售该部分股份；

四川长虹关于延长锁定期的时间已经超过

二十四个月，且本次申请限售解除的股份锁定期

的时间已经超过三十六个月，已严格履行；

其它关于四川长虹“增持股份”、由股东“承

担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费用” 的承诺已经履行完

毕；

由于没有触发“追加对价安排”的条件，因此

该项承诺已经失效。

四川长虹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中所做承诺，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

为。

２

安徽神剑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法定承诺：

承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管理办法》有关锁定期和减持比例的相关

规定。

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中禁售期的承诺，在对

应的限售期内没有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

股份。

３

上海东鹏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

������法定承诺：

承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管理办法》有关锁定期和减持比例的相关

规定。

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中禁售期的承诺，在对

应的限售期内没有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

股份。

４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承诺：

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 有关锁定期和减持比例的相关规

定。

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中禁售期的承诺，在对

应的限售期内没有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

股份。

注：

１

、公司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严格遵守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有关

锁定期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委托了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申请在上述限售期内对其所持原非流通股份进行锁定，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对应的限售期内没有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股份。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１

日，美菱集团分别与四川长虹和长虹集团签署《美菱电器股

份转让协议书》及《美菱电器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书》，美菱集团拟将持有的

１２３

，

３９６

，

３７５

股中

８２

，

８５２

，

６８３

股股份按照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四川长虹和长虹集团，其中四川长虹受让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０．８８％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长虹集团受让

３７

，

８５２

，

６８３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９．１５％

），为本公司第

三大股东。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该部分股权已完成过户。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本公司收到长虹集团转发的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文件，

批复同意将长虹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３２

，

０７８

，

８４６

股股份转让给四川长虹持有，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

第一大股东四川长虹持有本公司

７０

，

２１４

，

７９７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９８％

。四川长虹

承诺继续履行长虹集团在本公司股改中所做的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股，占总股本

７．０４１７％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

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８

，

８５０

，

５０３ ２８

，

８５０

，

５０３ ７８．０８１１％ ７．６５８９％ ６．９７４７％ ０

２

安徽神剑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４４

，

７２６ １４４

，

７２６ ０．３９１７％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３５０％ ０

３

上海东鹏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

５９

，

９８０ ５９

，

９８０ ０．１６２３％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４５％ ０

４

浙江帝龙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

，

３６３ ７２

，

３６３ ０．１９５８％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１７５％ ０

合 计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７８．８３０９％ ７．７３２４％ ７．０４１７％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３６

，

９４９

，

３８９ ８．９３％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７

，

８２１

，

８１７ １．８９％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

股

２９

，

３５１

，

４７３ ７．０９％ －２８

，

８５０

，

５０３ ５００

，

９７０ ０．１２％

３

、境内一般法

人持股

７

，

５３０

，

６６１ １．８２％ －２７７

，

０６９ ７

，

２５３

，

５９２ １．７５％

４

、高管持股

６７

，

２５５ ０．０２％ ６７

，

２５５ ０．０２％

５

、其他境内自

然人持股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３６

，

９４９

，

３８９ ８．９３％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７

，

８２１

，

８１７ １．８９％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３７６

，

６９３

，

５６０ ９１．０７％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４０５

，

８２１

，

１３２ ９８．１１％

１．

人民币普通

股

２６３

，

５９３

，

５６０ ６３．７３％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２９２

，

７２１

，

１３２ ７０．７７％

２．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１１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３４％ １１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３４％

３．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３７６

，

６９３

，

５６０ ９１．０７％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４０５

，

８２１

，

１３２ ９８．１１％

三、股份总数

４１３

，

６４２

，

９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３

，

６４２

，

９４９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四川长虹电

器股份有限

公司

３８

，

１３５

，

９５１ ９．２１９５％ ４１

，

３６４

，

２９４ １０％ ２８

，

８５０

，

５０３ ６．９７４７％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受让长虹集

团持有的本公

司

３

，

２０７．８８４６

万股有限售条

件 流 通 股 股

份。

２

安徽神剑化

工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７０

，

７７５ ０．０４１３％ ０ ０ １４４

，

７２６ ０．０３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偿还股权

分置改革中美

菱集团代其垫

付的对价股份

２６

，

０４９

股。

３

上海东鹏商

务咨询有限

公司

７０

，

７７５ ０．０１７１％ ０ ０ ５９

，

９８０ ０．０１４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偿还股权

分置改革中美

菱集团代其垫

付的对价股份

１０

，

７９５

股。

４

浙江帝龙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８５

，

３８７ ０．０２０６％ ０ ０ ７２

，

３６３ ０．０１７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偿还股权

分置改革中美

菱集团代其垫

付的对价股份

１３

，

０２４

股。

合计

３８

，

４６２

，

８８８ ９．２９８５％ ４１．３６４

，

２９４ １０％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７．０４１７％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２５ １２

，

５４３

，

５５９ ３．０６

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３ ７４

，

０７４

，

０２０ １７．９１

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９ ２

，

７８３

，

３４２ ０．６７２９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

则；

２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３

、上述股东出售所持有股票不涉及外商投资管理程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此，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认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神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

４

名限

售流通股东所持有的限售股份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起已经具备了上市流通的资格。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

否；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的《承诺函》，四川长虹在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

内暂无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美菱电器

５％

以上股份的计划，同时四川长虹承诺，如其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美菱电器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美菱

电器总股本

５％

以上的，四川长虹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本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

露内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其他事项

１

、垫付对价偿还情况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安徽神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东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３

家限售流通股股东委托本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办理完成了垫付对价偿还事宜，该

３

家限售流通股股东可申请其所持股份上市流通。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

否；

４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

否；

５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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